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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i义 " 193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1 9 8 8年 

3 月 1 7 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 

交题为‘‘关于建立一个用以核查不在外层 

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的国际核查体系'的文件

我谨向你转交一份题为 " 关于建立一个用以核查不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的 

国际核查体系 " 的文件。

承蒙你将该文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秦特设 

委员会的工作文件散发，我将不胜感激。

Y. MZARKIN (签 字 ） 

苏联参加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GE. 88-6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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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建立一个用以核查不在外层空间 

部署任何武器的国际核查体系

苏联代表团和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国家的代表一样，对军备竞秦有可能扩 

展到外层空间表示关注。

在 1 9 8 7 年的裁军谈判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在合适的有关外层空间的协 

议签订以前，应开始建立一个用以核查不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的国际核查体系。 

这样一个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用来确断射入和置入外层空间的物体不是武器或不载有 

任何武器。

苏联认为这样的核查体系的中心机构可以是一个国际空间视察团，mm缔约 

国可授权于该视察团视察准备射入和置入外空的任何物体。

本文件具体阐述苏联关于设立国廝空间视察团的提议。在这一方面，苏联认为 

核查制度、 国际空间视察团的结构及其工作方式可根据关于防止外空的军备竞赛的 

各协议的具体特点在谈判过程中制定出来并加以完善。

一 . 目 的 和 定 义

1 . 设立国际空间视察团的主要目的是制定措施以便核查缔约国射入和置入空 

间的任何物体是否是武器或载有任何武器。

2 . 发射前的现场视察是确保射入和置入空间的物体不是武器或不载有任何武 

器的最筒单和最有效的方法。

3 . 为了确保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由国际空间视察团协助制定的核查措施应包

括 ：

( a ) 接受国应事先向国际空间视察团的代表提交一份有关每一次将要进行 

的发射的资料，包括发射的日期和时间、发射工具的种类、轨道的参 

数以及待发射的空间物体的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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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各视察队要常驻在所有发射空间物体的场地，以便检查所有这样的物 

体不管其运载工具如何；

( C )待射物体安装在度射工具或其它运载工具上的......天前就开始视察；

m 对议定的炉存设施、工 业 业 、实验室和试验中心也进行视察；

( e )通过特别的现场视察对未经宣布的发射台的未经宣布的发射进行核查。

4 . " 空间物体 " 一词是指准备射入或置入外层空间的任何装置。

5 . "被禁止射入外层空间的武器 " 是指不管其基于什么样的物理原理在其开 

始安装时或重新装备后的目的是打击在外层空间、地球的大气晨及其表面的物体的 

任何系统和装置（这类系统和装置的单子可在谈判的过程中商定）。

6 . 弹道导弹的发射与把任何物体置入人造地球卫星轨道或射向其它天体无关， 

因而不在国际空间视察团的核查之列。

二 . 结 构 和 经 费

1 . 指导国廝空间视察团工作的理事会可由协议的各缔约国的代表组成。理事 

会每年举行常会，也可根据大多数协议缔约国的要求由视察总长召集举行特别会议。

2 . 理事会的执行机构是由视察总长领异的国际空间视察团。视察总长由理事 

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

3 . 国际空间视察团的基本人员是根据公正的地城代表原则从协议缔约国的专 

家中挑选出来的一个由视察员组成的小队。

4 . 国际空间视察团在下列缔约国的发射场（其单子将在谈到过程中商定）设 

有常驻视察队，由....人组成。

5 . 特设视察队由视察团的视察员小队以及在必要情况下由缔约国振遣的其它 

专家姐成。

6 . 国际空间视察团的活动经费来自各缔约国每年按比例交纳的会费（具体数 

字将在谈判过程中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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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常 驻 视 察 队

1 . 常驻视察队的人员由视察总长从各缔约国根据公正的地域代表原则提名的 

候选人中任命，人数不超过......人。任命前，视察总长要先征得接受国同意。

2 . 各常驻视察队的负责人由视察总长从各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中任命。任命 

前需征得接受国同意。

3 . 各常驻视察队应包括所在国的代表，即视察队正在视察的定期发射空间物 

体的该缔约国。

4 . 常驻视察队的负责人及其成员应享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规定的外交人 

员可以享受的特权与豁免。

5 . 接受国应为常驻视察队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以利其履行其职责。

6 . 常驻视察队应驻在发射场地的附近。

7 . 常驻视察队在征得接受国的同意后应自带并使用为完成其任务所需的各种 

仪器、资料和设备， （具体清单可在谈判的过程中商定）。

8 . 常驻视察队的活幼经赛从国际空间视察团的颗算中支付。

四.国际空间视察团的工作程序

1 . 接受国应在发射前......天，向国际空间视察团提交有关每一次发射空间物

体的观察总方案，同时向有关的常驻视察队也提交一份通知。

2 . 预告发射的通知应包括下列资料：发射的地点、 日期和时间、发射工具的 

种类、轨道的参数、待发射物体的一般数据（需报资料的具体数额将在谈判过程中 

商 定 ）。

3 . 国际空间视察团在收到有关发射的通知的......日内对接受国作出回答，并

同时指示有关常驻视察队进行视察。

4 . 接受国除提交通知外还需提供观察总方案，其中包括：

一视察员视察空间物体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一 观 察 方 案 的 预 计 期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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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笔译翻译所使用的语文；

一 其 它 所 需 的 资 料 ；

一接受国向观察员提供观察装备的条件。

5 . 为了使视察员能有充足的根据得出结论i正明某空间物体不是武器且不载有 

武器，接受国根据观察方案在视察过程中应：

一向视察员提供必要的仪器、资料和装备，详细清单将在谈判过程中商 

定。

一视察员也可使用他们自己的仪器、资料和装备，但先需经过接受国的 

检查并得到批准。

一在执行观察方案的过程中，向视察员提供与其履行职责直接有关的必 

需的资料；

一向视察员提供在发射台区城内所需的交通工具；

一确保视察员能进入把空间物体装上发射工具的场地及其发射场；

一为视察员提供与国际空间视察因取得及时联系的设施 ( 接受国无需支 

付视察员使用联系设施所化的费用）；

一为视察员在有利于执行观察方案的地方提供较好的吃、住 ，如有必要 

还应提供医疗。

五 . 对未经宣布的发射的核查

1 . 缔约国有权要求国际空间视察团帮助澄清一种被视为是不清楚的局面，该 

局面是由于怀疑未经宣布发射空间物体而造成的。为搞清情况，国际空间视察团可 

要求专门指定的观察台提供所有必需的资料（清单可在谈判过程中商定）。

2 . 缔约国有权要求国际空间视察团从任何另一缔约国得到对一种被视为是不 

清楚的局面的澄清，该局面是由于怀疑未经宣布发射空间物体而造成的。在这一方 

面 ，要求国应向国际空间视察团提供所有引起其怀疑存在未经宣布发射空间物体的 

资料。

在此种情况下，下列程序应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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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国际空间视察团在其接到通知的2 4 小时内即应向有关缔约国提出关 

于作出澄清的要求；

(b) 接到要求后的  日内，被要求国应向国廝空间视察团作出澄清。国 

际空间视察团应在得到答复后的2 4 小时内向要求国转达有关澄清情 

况 ；

( C ) 如果要求国认为澄清不够充分，它可要求国际空间视察团作出决定在 

发射场地以及发射工具的可拆卸部件和宇宙飞船降落的区城内进行一 

次特别视察。

3 . 国际空间视察团应通知缔约国关于作出澄清的要求，即对一不清楚的局面 

作出解释，该局面是由于怀疑未经宣布发射空间物体而造成的。

六.由于怀疑未经宣布发射空间 

物体而需进行的特别视察

1 . 在缔约国认为对它所作的澄清不够充分因而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国际空间 

视察团应作出决定进行一次特别视察以澄清一种被视为是不清楚的局面，该局面是 

由于怀疑未经宣布发射空间物体而造成的。

2 . 特别视察由一特设视察队主持进行。该特设视察队应在公 JE的地城代表原 

则的基础上由国际空间视察a 的视察员小队队员和常驻该国的视察队成员组成。要 

求进行特别视察的缔约国可从其自己的代表中选出不超过两名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 

加入该视察队，并和队内的其它成员一样，平等地享受各种特权和豁免。

3 . 关于进行一次特别视察的决定作出后2 4 小时内，国际空间视察团应向有 

关的缔约国通知其要求。国际空间视察团在其关于进行特别视察的要求中应通知接 

受国下列事项：

一 提 出 该 要 求 的 理 由 ；

一由地理座标界定的所提到的区械的位置；

一特设视察队进入该国的较为合适的地点；

一在所提到的地区的何处开始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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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察是在陆地还是在空中进行，还是而种方法同时使用；

一如果是用空中视察办法，用何种飞机？

一特设视察队是使用它自己的陆地交通工具还是接受国的交通工具；

一视察员进入接受国办理外交签证所需知的注意事项。

5 . 接受了国际空间视察团关于进行一次特别视察的国家应为特别视察队提供 

毫不拖延立即进行这样一次视察的机会。

6 . 有关进行一次特别视察的要求的答复应在接到要求后的2 4 小时内作出。

7 . 特别视察队的组成不超过  人。视察需在特别视察队到达后的  日内

完成。

8 . 视察员在接受国的领土上执行特别视察任务时，应享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所规定的各种特权和豁免。

9 . 接受国应在有利于视察队执行其任务的地方为其提供较好的吃、住 ，必要 

时，还需提供医疗。

1 0 . 特设视察队使用自己的地图、仪器、资料和装备。

1 1 . 特设视察队也应有权使用接受国的各种合适的联系设施，包括为保持飞机 

上的视察队员与陆地交通工具内的其它视察员在视察中的密切联系所需的设备。


